[bookmark: _GoBack]对不服西岗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决定的，可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西岗区人民政府（地址：西岗区北京街77号）或大连市城市管理局（地址：大连市西岗区高尔基路16号）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旅顺口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